
粤交案函〔2018〕19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广东省 
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0180418 号 

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 
 

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：  

    我厅对政协十二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0180418 号

提案的会办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我厅赞同陈景勇委员提出的将北江航道上的所有船闸交

由同一机构统一运营，实现对船闸的联合调度的建议。实行统一

管理、联合调度意义重大，时间紧迫。我厅高度重视北江船闸通

航管理体制问题，早在 2016 年就已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，经

过调研已完成北江船闸通航规范管理体制方案。 

二、我厅建议由航道部门对北江航道扩能升级后北江 5级枢

纽 11 座船闸进行统一管理。这与陈景勇委员在提案中提到的“国

内的长江航道、厦门水域航道、漳州水域航道等均由专门的航道

管理机构对航道进行统一管理”情况相符。经过调研，航道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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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管理有以下优势： 

（一）实现了北江船闸和航道的一体化管理。北江船闸是对

北江航道建设拦河枢纽后的恢复和补偿，主要是为船舶通过拦河

枢纽提供航行通道，船闸既是北江航道通航的软肋和薄弱环节，

又是北江航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船闸和航道实行一体

化统一管理，对于促进北江黄金水道航运安全有序发展，保障北

江 11 座船闸安全运行和畅通，充分发挥北江航运效益至关重要。 

（二）航道部门有明显的人员技术优势。航道部门在船闸管

理维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具有成熟的营运管理制度、高水

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和熟练的专业技术职工，人员可以全省调配，

适当增加少量人员，即可满足北江船闸的营运管理需要。 

（三）有助于推进供给侧改革，减轻企业负担。我省从 2016

年 10 月 1 日起全省免征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（包括船舶排

筏过闸费），是我省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力举措。按此规定，航

道部门统一管理的船闸不收取船舶排筏过闸费，极大减轻了企业

负担，同时，减少了船闸过闸缴费手续，缩短船舶过闸时间，提

升了船闸通航效率。此外，船闸通航属于公益服务，应由政府免

费提供，由航道部门统一管理后不收取船舶排筏过闸费，符合政

府提供公益服务免费的原则。 

（四）船闸养护质量有保证。船闸营运管理的宗旨是服务航

运，要求做到科学管理，合理使用，定期保养，计划修理，保证

设备正常运转，充分发挥船闸的通过能力，为过往船舶提供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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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、方便的通行条件。航道部门具有船闸营运管理的专业化水

平，同时航道部门可以将航道、航标、船闸等一起进行养护，能

更好发挥北江全线的航道养护效能；船闸营运管理经费由财政负

担，航道部门没有财务负担，船闸养护工作主动响应性较高。因

此，航道部门管理船闸，船闸的养护质量更有保障。 

（五）通航公共服务质量有保证。航道部门统一管理船闸，

实现了船闸与航道一体化管理，有利于北江航道各个环节信息共

享，及时掌握航道上船舶信息和船闸通航状态信息等，从而有利

于上下游协调联动，统一调控，从而提升航道和船闸通航能力，

提高船闸通过货运量。过闸费的免收和候闸时间的缩短，是服务

质量提升的最基本体现。同时，航道部门统一管理船闸，船闸营

运管理经费由财政负担，航道部门负责营运管理船闸，没有利润

追求，有严格的责任考核要求，服务响应性较高，可以做到为过

往船只提供共享的，公正的、无差别的过闸服务，船闸通航服务

的均等化程度较高。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3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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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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